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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教育、媒體及文化組第 14次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2月 13日下午 4時正 

地點：教育部二樓第 216會議室 

主席：呂政務次長木琳                   紀錄：張慧敏 

出席人員：瓦歷斯•貝林委員（李科長榮哲
代
）、田委員春枝

(請假)、李委員安妮（請假）、李委員兆環、周

委員清玉(請假)、施委員茂林（請假）、張委員

玨(請假)、陳委員來紅、黃委員淑玲、鄭委員文

燦（曾秘書瑞蘭
代
）、內政部社會司（楊科長筱雲、

江研究員幸子）、內政部民政司（羅科長素娟）、

內政部警政署（請假）、法務部（請假）、交通部

（林科長書賢）、國防部（湯處長家坤、廖編纂

美菊）、主計處（邱科長惠玲）、衛生署（薦任技

佐林鴻君）、環保署（何專員春玲）、原民會（李

科長榮哲）、文建會（楊科長同慧、辦事員陳曉

玲）、新聞局（查科長岱明）、人事行政局（陳專

門委員明忠、李科長苑書）、國科會（傅研究員

秀珠）、研考會（吳專門委員秀貞）、勞委會（施

科長銀沙、游科長勝璋）、青輔會（宋科長廣英）、

農委會（阮技正素芬）、退輔會（林科長茂昌）、

消保會（陳科長加昇）、公共工程委員會（陳科

員亦璇、助理研究員蔣梅君）、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簡任視察吳娟、王專員文君）、僑委會（李

科員佳珍、吳科員頻曲）、蒙藏委員會（請假）、

中選會（王專員保鍵）、中央警察大學（蕭編審

淑慧）、臺灣警察專科學校（高主任鎮權、林組

長榮輝）、臺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賴秘書長友

梅、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陳理事長曼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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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婦女新知基金會曾秘書長昭媛、本部性別

聯絡人柯常委慧貞（請假）、高教司(司助理娟

瑤)、學審會（王專員淑娟）、技職司（王科員嘉

成）、中教司（謝專門委員文和）、國教司（鄭專

門委員來長）、體育司（孫科員婉寬）、訓委會（劉

組主任麗貞）、人事處（陳科長惠娟）、統計處（黃

副統計長瑞生）、會計處（黃科員佩琦）、文教處

（郎科長儀錦）、中部辦公室（李科員素琴）、社

教司（翁副司長榮銅、吳科長明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議程： 

秘書處補充說明：另有黃委員淑玲臨時動議乙案，請參閱桌

面文件。 

決定：確認通過。 

參、 報告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前(第 13)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 

決定： 

一、 各項追蹤事項辦理情形洽悉。 

二、 序號 13關於請新聞局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分析平面
媒體及電子媒體之民眾申訴案件統計分析乙案，請持續

辦理，並將辦理情形定期提報本小組。 

三、 其餘事項依秘書處列管意見辦理。 

第二案：                            報告單位：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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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婦女與政治、社會

與國際參與」（政策內涵 1-1 至 1-4、1-6）及「婦女教

育與文化」95 年辦理情形報告及檢討乙案。 

決定： 

一、各機關所填報辦理情形，洽悉。未來填報時，請各機關

能呈現具體明確的數據與比較性之說明。 

二、關於主協辦機關之調整： 

（一）「4-2-4 鼓勵民間學術研究機構及婦女團體，針對性別

議題進行相關研究，俾供政府政策參採。」乙項，國

科會列為主辦機關。 

（二）「4-4-1加強性別平權觀之多元宣導，以消弭傳統社會

制度的性別歧視文化，促進女性自我發展的權利機

會。」乙項，增列文建會為協辦機關。 

（三）「4-7-3強化對青少女升學、生涯輔導及職業探索，以

開拓其就讀技職及科技類科之就學機會。」乙項，增

列教育部（國教司、中部辦公室及訓委會）為主辦機

關。 

（四）其餘分工事項之主協辦機關調整，照案通過，並提報

第 27 次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三、 「4-6-2 加強各縣市文化局（中心）、公共圖書館、相關

機關團體、社教機構、社區大學及家庭教育中心等開辦

婦女相關議題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並協調相關機構提

供婦女進修時段之托兒服務。」乙項，建請各主辦機關

於補助計畫經費時，能酌編托育費用，以支持女性參與

學習，解決其子女托育問題。 

四、 請人事行政局於第 27 次會前協商會議前，提供近兩年

簡任人員之性別比率與比較，供本組委員參考。 

第三案：                            報告單位：國科會 

案由：國科會 93-95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性別統計分析報告乙

案，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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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一、 為鼓勵女性研究人員進行研究，建請國科會召開性別平

等委員會議時，邀請本組委員及女性團體代表共同參

與，以研議更具積極性之措施。 

二、 關於國科會表示 96 年開始將提供研討會與讀書會托兒

服務經費之補助，請於下次補充報告說明補助件數與金

額。 

第四案：                            報告單位：國防部 

案由：國防部實施義務官兵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計畫辦理情形

報告乙案，報請  公鑒。 

決定：辦理情形洽悉，請國防部繼續努力予以落實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建議相關講座內容彙編成冊提供國軍官士

兵閱讀乙事，請國防部參考。 

第五案：                        報告單位：人事行政局 

案由：95年度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改善情形乙

案。 

決定： 

一、 請人事行政局將特殊事由，需由行政院院長指派任命的

委員會整理列表分析，於第 27次會前協商會議前提供

本組委員參考。 

二、 對於無任期且無特殊事由者(未涉法令規定)，請人事行

政局行文建議該機關仍宜立即或限期改善，至委員組成

中完全沒有女性委員之委員會，應加強管考。 

三、 我國已有相當多位優異之女性運動競技選手，關於行政

院體育委員會「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審查會」及「績

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暨教練獎勵審查委員會」，請體委

會務必於今年任期屆滿時，增聘女性委員。並建請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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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委會之組織再教育工作，增強同仁的性別意識。 

第六案：            報告單位：教育部(體育司、訓委會) 

案由：教育部推動性教育實施成效（含生育、懷孕及避孕之

諮詢）報告乙案。 

決定：陳委員來紅提醒避免造成「反教育」之意見，請體育

司於規劃相關工作時予以參考。另請中教司、中部辦

公室及軍訓處等單位，就目前高中護理課程規劃是否

有課程縮減之設計，於會後提供補充說明，供本組委

員參閱。 

肆、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組秘書處 

案由：研商中央各部會 97年度婦女相關概算（「政治與社會

參與」及「教育、媒體與文化」）編列事宜，提請討

論。 

決議：與會委員及婦女團體代表意見，請各機關參酌以下意

見調整修正，並於 96 年 2 月 15日下班前，電傳本組

秘書處，俾彙送提報第 27次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一) 請新聞局參酌婦女團體代表意見調整修正工作內

容，並考量酌增「兒少新聞妙捕手網站」之經費。 

(二) 請中選會會後針對 96年底之立法委員選舉未編列

性別統計分析之經費提出說明，並確認 97年編列

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性別投票統計之編列金

額。 

(三) 關於強化青少女升學、生涯輔導及職業探索乙

項，請本部國教司、中部辦公室及訓委會執行相

關工作時，如有需要，一併調整增加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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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部指派代表隨同民間婦女團體組團參與聯合國

婦女地位委員會議（CSW）乙案，97年度起由文

教處編列經費支應，並移列國際參與組概算資料。 

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行政局 

案由：研修「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相關事

宜一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並請積極辦理後續事宜。 

第三案                            提案人：黃委員淑玲 

案由：建請教育部、國防部與內政部確實監督所屬學校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14條、施行細則第 11條及「學

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點」修正學則，以確實維護

懷孕學生之受教權，提請討論。 

決議：本事項法令已明文規定，學校就有責任予以落實。警

察大學不僅已提供懷孕、生產之學生彈性之修業年

限，且針對因受暴力或撫養 3歲以下子女，適用學則

規定之「重要事故」，尚可再申請休學，酌予延長休

學年限，甚值各大專院校參考。本案請高教司統一發

函請各大專院校立即調整修正學則，並請各相關單位

繼續督促追蹤。 

伍、臨時動議： 

提案人：黃委員淑玲 

案由：就近日來校園職場發生校長疑似性騷擾職員事件及大

學系主任帶學生喝酒致性侵未遂事件，請教育部積極

處理並加強相關法律之宣導，請討論。 

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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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案所提兩個個案各校均已依法處理中，惟依照目前個

案之處理情形檢視結果，兩性工作平等法對於職場中發

生類此案件，而加害嫌疑人為雇主時，尚缺乏積極有效

之救濟申訴程序，而兩性工作平等法係屬勞委會權責，

故本事項建請提報第 27次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二、 請本部各業務單位加強向各級學校宣導兩性工平等

法、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法令之規

定，與事件處理之流程與準則。 

陸、散會：下午 6 時 2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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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教育部召開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教育、媒體及文化組」 

第 14次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追蹤表 

序

號 
追蹤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備註 

報告事項： 

第一案：前(第 13)次會議決議事項後續辦理情形報告案。 

1 請中選會加強辦理選民性別統

計分析乙事。 

中選會 
  

2 預計於 97 年底完成政府專線

服務電話集中轉接單一窗口

（類似總機），以促成媒體統一

申訴機制之建立。 

內政部 

  

3 行政院各部會婦女權益及性別

平等相關資料英譯工作後續辦

理情形。 

新聞局 

  

4 請教育部學審會追蹤各大專院

校放寬懷孕女教師升等年限之

辦理情形，並於 96 年度底提本

組會議報告。 

學審會 

  

5 請新聞局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分析平面媒體及電子媒體之

民眾申訴案件統計分析乙案，

請持續辦理，並將辦理情形定

期提報本小組。 

新聞局 

國家通

訊傳播

委員會 

  

第二案：婦權會各項婦女權益重點分工表「婦女與政治、社會與國際參與」

（政策內涵 1-1 至 1-4、1-6）及「婦女教育與文化」95 年度辦理情

形報告及檢討乙案。 

6 未來填報時，請各機關能呈現

具體明確的數據與比較性之說

明。 

本組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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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追蹤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備註 

7 分工事項之主協辦機關調整

案，提報第 27次會前協商會議

報告。 

本組 

秘書處 

 

 

8 「4-6-2 加強各縣市文化局（中

心）、公共圖書館、相關機關團

體、社教機構、社區大學及家

庭教育中心等開辦婦女相關議

題及性別平等教育課程，並協

調相關機構提供婦女進修時段

之托兒服務。」乙項，建請各

主辦機關於補助計畫經費時，

能酌編托育費用，以支持女性

參與學習，解決其子女托育問

題。 

文建會 

教育部 

內政部 

 

 

9 請人事行政局於第 27 次會前

協商會議前，提供近兩年簡任

人員之性別比率與比較，供本

組委員參考。 

人事 

行政局 

 

 

第三案：國科會 93-9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性別統計分析報告乙案。 

10 為鼓勵女性研究人員進行研

究，建請國科會召開性別平等

委員會議時，邀請本組委員及

女性團體代表共同參與，以研

議更具積極性之措施。 

國科會 

  

11 關於國科會表示 96 年開始將

提供研討會與讀書會托兒服務

經費之補助，請於下次補充報

告說明補助件數與金額。 

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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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追蹤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備註 

第四案：國防部實施義務官兵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計畫辦理情形報告乙案。 

第五案：95年度各部會所屬委員會委員性別比例改善情形乙案。 

12 請人事行政局將特殊事由，需

由行政院院長指派任命的委員

會整理列表分析，於第 27次會

前協商會議前提供本組委員參

考。 

人事 

行政局 

 

 

13 對於無任期且無特殊事由者

(未涉法令規定)，請人事行政

局行文建議該機關仍宜立即或

限期改善，至委員組成中完全

沒有女性委員之委員會，應加

強管考。 

人事 

行政局 

 

 

14 我國已有相當多位優異之女性

運動競技選手，關於行政院體

育委員會「國光體育獎章及獎

助學金審查會」及「績優身心

障礙運動選手暨教練獎勵審查

委員會」，請體委會務必於今年

任期屆滿時，增聘女性委員。

並建請加強體委會之組織再教

育工作，增強同仁的性別意

識。 

體委會  

 



 4 

 

序

號 
追蹤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備註 

第六案：教育部推動性教育實施成效（含生育、懷孕及避孕之諮詢）報告乙

案。 

15 陳委員來紅提醒避免造成「反

教育」之意見，請體育司於規

劃相關工作時予以參考。 

另請中教司、中部辦公室及軍

訓處等單位，就目前高中護理

課程規劃是否有課程縮減之設

計，於會後提供補充說明，供

本組委員參閱。 

體育司 

 

 

中教司 

中部 

辦公室 

軍訓處 

 

 

討論事項： 

第一案：研商中央各部會 97 年度婦女相關概算（「政治與社會參與」及「教

育、媒體與文化」）編列事宜。 

16 與會委員及婦女團體代表意

見，請各機關參酌以下意見調

整修正，並於 96 年 2 月 15 日

下班前，電傳本組秘書處，俾

彙送提報第 27 次會前協商會

議報告。 

本組 

秘書處 

 

 

第二案：研修「各機關公務人員性別主流化訓練計畫」相關事宜一案。 

17 照案通過修正，並請積極辦理

後續事宜。 

人事 

行政局 

 
 

第三案：建請教育部、國防部與內政部確實監督所屬學校依據《性別平等教

育法》第 14條、施行細則第 11條及「學生懷孕事件輔導與處理要

點」修正學則，以確實維護懷孕學生之受教權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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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追蹤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備註 

18 本事項法令已明文規定，學校

就有責任予以落實。警察大學

不僅已提供懷孕、生產之學生

彈性之修業年限，且針對因受

暴力或撫養 3 歲以下子女，適

用學則規定之「重要事故」，尚

可再申請休學，酌予延長休學

年限，甚值各大專院校參考。

本案請高教司統一發函請各大

專院校立即調整修正學則，並

請各相關單位繼續督促追蹤。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體育司 

中部 

辦公室 

 

 

臨時動議：就近日來校園職場發生校長疑似性騷擾職員事件及大學系主任帶

學生喝酒致性侵未遂事件，請教育部積極處理並加強相關法律之

宣導乙案。 

19 本案所提兩個個案各校均已依

法處理中，惟依照目前個案之

處理情形檢視結果，兩性工作

平等法對於職場中發生類此案

件，而加害嫌疑人為雇主時，

尚缺乏積極有效之救濟申訴程

序，而兩性工作平等法係屬勞

委會權責，故本事項建請提報

第 27 次會前協商會議討論。 

本組 

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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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追蹤事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備註 

20 請本部各業務單位加強向各級

學校宣導兩性工作平等法、性

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

等相關法令之規定，與事件處

理之流程與準則。 

高教司 

技職司 

中教司 

國教司 

體育司 

特教小組 

中部 

辦公室 

  

 


